
 

入会申请表 

（联席商号会员） 
     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24-25 号 4 字楼           网址︰https://www.cgcc.org.hk 

     电话︰(852)2525 6385  传真︰(852)2845 2610         电子邮件︰cgcc@cgcc.org.hk 

 

(甲部)  一般资料 

1. 商号名称 

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 ︰  

（英文）  

  

电话 ︰ 网址 ︰  

传真 ︰ 电子邮箱（须填写）︰  

商业登记证号码 ︰  企业代码（如适用）︰  

成立日期 ︰       /       /     ﹙年 / 月 / 日﹚ 

每年营业额 ︰  注册资金 ︰  

2. 注册代表人 

姓       名 ︰ （中文）先生 / 女士 / 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须与身份证明文件相符） 

  （英文）MR./MRS./MI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明文件 ︰ □ 身份证   □其它︰        身份证明号码︰              

出 生 日 期  ︰      /     /     ﹙年/月/日﹚ 国籍︰            籍贯︰______省_______巿/县* 

职 位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讯 地 址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与上述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传真：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电邮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介绍人 

会 董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 员 编 号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号 / 团体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介绍人属商号/团体者请盖章） 

* 请删去不适用者 
                                                                                                                         
 

07/24 （请续填下页） 
M/N   



(乙部) 香港业务资料 

1. 公司业务简介*： 

   （中文）                                                                             

                                                                                         

    （英文）                                                                             

                                                                                         

*资料会于月刊《商荟》中刊登，简介的中文 20 字以内，英文 15 字以内，因篇幅关系可能会有修改。  
 

2.  雇员人数： 

□ 1-10     □ 11-50     □ 51-100     □ 101-500     □ 501-1000     □ 1000 以上 

 

3.  从事的香港业务 

 业 务 性 质  产 品 / 服 务 名 称  业 务 地 区 

例 (如：出口/入口/转口/制造/加工/投资/ 

服务/零售/ 批发/代理商) 
 (如：海产/鲜活食品/钟表/化妆品/汽车)  (如︰本地、粤港澳大湾区、东莞、 

越南、韩国、欧洲) 

(1)      

(2)      

(3)      

(4)      

(5)      

 

(丙部) 在香港以外地区投资业务资料 
(即在本港以外地区，设有办公室、生产设施之类的地区及其业务资料) 

 

1. 在香港以外地区是否有投资？（请在适当之方格内加上“✓”号） 

□ 是（本港以外雇员人数：______） □ 否（可不用填写第 2 题） 

 

2. 从事的投资业务 

 投 资 地 区  业 务 性 质  产 品 名 称 

例 (如︰粤港澳大湾区、东莞、 

越南、韩国、欧洲)  
(如：出口/入口/转口/制造/ 

加工/投资/服务/零售/  

批发/代理商) 
 

(如：海产/鲜活食品/钟表/化妆品/汽车生产) 

(1) 
     

(2) 
     

(3) 
     

(4) 
     

(5) 
     



 
(丁部) 数据处理意向 

本人 
□ 同  意 

将业务及通讯信息*上载到贵会网站供查阅。 

(*通讯信息指公司名、公司地址及公司电话。) □ 不同意 

 

(戊部) 其他个人资料 (选填) 

其他职务﹕  

 

荣    衔  ﹕  1. 

 

2. 

 

3. 

公    职  ﹕  1. 

 

2. 

 

3. 

注：以上数据只作本次申请之参考用途，不作外传。  

 

(己部) 补充资料 (选填) 

                                                                            

 

                                                                            

 

                                                                            

 

                                                                                                                                       

 

以下各项申请人毋须填写︰ 

A/D    E/D    

（请续填背页） 

 



香港中华总商会章程第二章 - 会员章程摘录︰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本会会员分为永远会员（包括团体、商号、个人、永远名誉会长及名誉会长、

永远名誉会董及名誉会董）、普通会员（包括团体、商号及个人）及联席会

员（包括团体及商号），其入会资格，规定如下： 

(一) 凡属本港华裔工商农业、专业或地方性团体，并根据其团体条例经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案达一年或以上者，皆得申请加入本会为永远

或普通团体会员。 
 

(二) 凡属本港华裔商号，不论是否已组织或未组织成为法人者，曾营业达

一年以上者，皆得申请加入本会为永远或普通商号会员。 
 

(三) 凡属本港华裔，不论男女，品行端正，曾在香港居住或营业正当工商

业达一年以上，而其职位系属东主或合伙人，或高级职员者，或有正

当职业之专业人士，皆得申请加入本会为永远或普通个人会员。 
 

(四) 不符合上述(一)、(二)两项内之规定的其他业务、工业、贸易同业公

会、农业及专业组织、商号或属法团或不属法团的团体，只要根据相

关注册地区的法规持有所需牌照及经营有关业务达一年或以上者，皆

得申请成为本会联席团体会员或联席商号会员。 
 

(五) 凡具有本条文第(一)、(二)或(三)项入会资格之团体、商号及个人，得

申请加入本会为永远名誉会长或永远名誉会董，其应缴会费由会员大

会决定之。永远名誉会长及永远名誉会董除享有本会会员应有之权利

外，并得出席本会会董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申请加入为永

远名誉会长或永远名誉会董，须依照本章程第五条（一）项之规定办

理。本会会董会有权决定继续或暂停接纳加入为永远名誉会长或永远

名誉会董之申请。 
 

(六) 凡具有本条文第(一)、(二)或(三)项入会资格之团体、商号及个人，得

申请加入本会为名誉会董，接纳与否由当届会董会审议，其应缴会费

由会员大会决定之。名誉会董的任期为两届(共计四年)，不足一届亦

当作一届任期计算。任满者可以申请续任，如不再出任名誉会董者，

则自动转任永远会员。名誉会董除享有本会会员应有之权利外，并得

出席本会会董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申请加入为名誉会董，

须依据本细则内第五条(一)项之规定办理。本会会董会有权决定继续

或暂停接纳加入为名誉会董之申请。 
 

(七) 凡具有本条文第(一)、(二)或(三)项入会资格之团体、商号及个人，得

申请加入本会为名誉会长，接纳与否由当届会董会审议，其应缴会费

由会员大会决定之。名誉会长的任期为四届(共计八年)，不足一届亦

当作一届任期计算。任满者可以申请续任，如不再出任名誉会长者，

则自动转任永远会员。名誉会长除享有本会会员应有之权利外，并得

出席本会会董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申请加入为名誉会长，

须依据本细则内第五条(一)项之规定办理。本会会董会有权决定继续

或暂停接纳加入为名誉会长之申请。 
 

本会会员应缴之入会基金及会费，概以香港之通用货币缴纳，其金额得由会

员大会决定并得随时修订之。 

 

(一) 凡申请加入本会为会员者，申请人须填具入会申请表，经本会会员一

人证明其符合本会章程，署名介绍，复经本会常务会董会根据会章审

查，如认为合格，则提交会董会决定是否接纳其入会。接纳与否，或

延期接纳，概由会董会全权处理之。倘不予接纳时，亦不须宣布其理

由。申请人获得本会接纳入会通知之日起，须于十四天内将应缴之入

会基金及会费缴妥。倘逾期不缴，作自动放弃其入会申请论。 

 

(二) 商号或团体在申请入会获接纳后，或在本组织细则正式通过后，须在

本会注册壹人为代表，惟本会常务会董会有权接受逾期之注册。该代

表必须为中国同胞，并在该商号或团体中为高级负责人。注册代表有

权出席本会会议及投票。商号及团体会员之注册代表如有更改，须提

前一个月用书面通知本会。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三) 商号申请入会获接纳后，如因改组以致成为外资时，其会员资格即告丧失，其所缴过之

入会基金及会费，概不得索还，至于确定会员是否属于外资，则由会董会个别审核，并

全权决定之。 

 

(一) 凡申请加入本会为联席会员之团体或商号，申请人须填具申请表，经本会一位会董证明

其符合本会章程，署名介绍，复经本会常务会董会根据会章审查，如认为合格，则提交

会董会决定是否接纳其入会。接纳与否，或延期接纳，概由会董会全权处理之。倘不予

接纳时，亦不须宣布其理由。申请人获得本会接纳入会通知之日起，须于十四天内将应

缴之入会基金及会费缴妥。倘逾期不缴，作自动放弃其入会申请论。 

(二) 每位联席团体会员或联席商号会员在申请入会获接纳后，须向本会登记一人为其注册代

表。该代表必须为华裔，并在该团体或商号中为高级负责人。联席团体会员或联席商号

会员可以书面向会董会申请更改其注册代表。会董会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在不提供任何理

由下拒绝接纳其拟委任之注册代表。 

(三) 联席会员之注册代表可出席会员大会，但没有投票权亦不享有选举及被选权为会董之权

利。 

(四) 联席会员之会籍将根据事实在下列情况下被取消： 

(甲) 该联席会员宣布破产或遭清盘；或 

(乙) 四分之三与会者在会董会表决通过议案开除该联席会员；或 

(丙) 该联席会员以书面向本会提出退会。 

(五) 虽然第一条对“会员”一词有所阐释，第 7 条第(二)项、第 9 条、第 10 条和第 11 条仍被

视乎适用于联席会员，上述条文中「会员」意即指会员或联席会员。 

 

(一) 本会永远会员及永远名誉会长、名誉会长、永远名誉会董和名誉会董之会费，须一次过  

缴交。 

 

(二) 任何逾两个月未缴付会费之会员，其会籍自动停止。倘该失责会员能向会董会提供令会

董会满意之解释，会董会可运用其酌情权，在收到应缴之会费后，恢复该失责会员的会

员会籍，而无需该失责会员重新缴付入会费。倘欲申请退会，会员可于征收会费期之前，

通知本会。 

 

(一) 普通会员如申请转为永远会员，或名誉会董，或永远名誉会董，或名誉会长、或永远名

誉会长者，经会董会通过接纳后，须缴交其申请转入之永远会员，或名誉会董，或永远

名誉会董，或名誉会长，或永远名誉会长当时一次过应缴交之会费，其曾经缴交之入会

基金，得在上述会费中扣除，但其曾经缴交之普通会员会费，则不得扣除。有关此类申

请未获会董会接纳时，该普通会员每年应缴之会费，仍须依期缴交。 

 

(二) 永远会员如申请转为名誉会董、永远名誉会董、名誉会长或永远名誉会长者，经会董会

通过接纳后，须在其已缴交之会费上，补足名誉会董、永远名誉会董、名誉会长或永远

名誉会长当时一次过应缴交之会费。 

 

会员如因特别情况申请更改其名称者，须依照本会会董会决议之规定办理。其申请接纳与否，

概由会董会全权处理之。倘不予接纳时，亦不须宣布其理由。不获接纳申请之会员有权选择以

原有在本会注册之名称继续其会籍，或以申请不获接纳之理由终止在本会之会籍，其所缴过之

入会基金及会费，概不得索还，并作自动撤销其会籍论。 

 

本会会员倘有妨碍会务进行，或损害本会利益之行为者，或擅自公开发表言论或文字以攻击本

会者，或宣告破产者，或有精神病者，经本会会董会特别会议出席者四分之三通过，得取销其

会籍。倘商号或工厂或有限公司或团体会员之代表人有上述情况者，经本会会董会特别会议通

过，得取销该代表出席本会会议之权，并函请商号或工厂或有限公司或团体会员改派代表人。

倘于发函后两个月仍不改派代表，则作目动退会论。 

 

会员自动退会，或停止会籍，或被开除会籍者，或经本会查明身故之永远个人会员，以及由于

结束业务，解散，撤销注册及其它原因以致停业或不复存在之永远商号会员或永远工厂会员或

永远有限公司会员或永远团体会员，其会员资格即告丧失，除不得再享受本会一切权利之外，

其所缴过之基金及会费，概不得索还。如商号会员或团体会员终止会籍，其注册代表则立即脱

离在本会担任之一切职务。 

 

联席会员会费 

联席团体会员  联席商号会员 

入会基金︰港币$4,800 

每年会费︰港币$2,400 

入会基金︰港币$3,200 

每年会费︰港币$1,600 

 

   

本商号明白并接纳香港中华总商会有关章程，兹申请加入为香港中华总商会联席商号会员 
 

 

商号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               

 ﹙签署或盖私章﹚ ﹙如注册代表人非公司法人，法人需加签﹚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请将此申请表连工商登记证、商业登记证及注册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影印本一并交回本会办事处。 

 


